
2019年差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2020年5月 

 

立法會CB(1)758/19-20(01)號文件 



背景 

 行 政 長 官 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 宣 布 將 修 訂 
《差餉條例》- 
 

  就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額外差餉 
 

 金額為有關單位應課差餉租值的兩倍 
（即徵收率為200%） 

 

 目的：促使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盡早推出市場 
 

 政府其後於2019年10月23日向立法會提交    
《2019年差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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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內容 
 



額外差餉的適用範圍 (1) 
 目標單位 - 

 

 獲發佔用許可證達12個月或以上的一手私人住
宅單位 
 

 不包括空置土地、非住宅單位或二手住宅單位 
 
 《條例草案》中的「指明單位」，指獲發佔用許

可證的住宅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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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差餉的適用範圍 (2) 

 額外差餉機制不適用於條例新增的附表 1 
列出的處所（例如：酒店、學生宿舍、安老院、
資助房屋等） 

 
 在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下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運房局局長)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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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差餉的適用範圍 (3) 

 指明單位的「初持者」- 
 

 在指明單位獲發佔用許可證當日，持有該
指明單位的人 (即發展商) 

 
 如初持者在2018年6月29日或之後，把指明單

位轉讓予關連人士，該關連人士會成為初持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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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差餉的適用範圍 (4) 
 「關連人士」- 

 

 如初持者屬法人團體 - 
 該法人團體的附屬公司； 
 該法人團體的控權公司；或 
 上述控權公司的附屬公司 
 

 如果初持者屬個人 - 
 該人的家人； 
 該人控制的法人團體；或 
 該人的家人控制的法人團體 7 



提交申報書 (1) 
 如初持者在為期12個月的通報期內的任何時間，

持有任何指明單位，須在通報期完結後28天內，
向差餉物業估價署（估價署）提交申報書 

 

 申報書須提供的主要資料 – 
 

 該指明單位有否以市值租金或以上租出，而
合計租期不少於183日；如有租出，該租客是
否關連人士； 
 

 該初持者有否以僱主身分，向其僱員提供該
指明單位作居所（即員工宿舍），而合計提
供期間不少於183日； 8 



 有否訂立任何買賣合約或轉讓契;如有訂立，
買方／承讓人是否關連人士； 

 
 該初持者有否在該通報期內持有任何 

其他一手指明單位 
 

 估價署可要求初持者或其他人提供資料或文件
(例如已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、買賣合約及轉
讓契)，以核實申報書所載的詳細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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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申報書 (2) 



繳交額外差餉的法律責任 (1) 
 在通報期的最後一日持有某指明單位的初持者，

須繳交額外差餉，除非： 
 

 該指明單位根據已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，
以市值租金或以上租出予某人（關連人士
除外），並合共租出不少於183日； 
 

 初持者以僱主身分向其僱員提供該指明單
位作居所，而合計提供期間不少於183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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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額外差餉的法律責任 (2) 
 該 指 明 單 位 已 按 買 賣 合 約 出 售 予 某 人 

（關連人士除外)，而該買賣合約在該通報期
的最後一日屬有效； 

 

 在該通報期內，該指明單位是該初持者 
持有的唯一一個一手指明單位；或 
 

 該指明單位在該通報期內的某段時間，為獲豁
除的處所 

 

 在以上的情況下，初持者不須繳交額外差餉 
 

 不過，如已訂立的買賣合約其後被取消， 
視乎情況，初持者或須補繳額外差餉 11 



額外差餉的徵收率 

 指明單位應課差餉租值的 200%（即兩倍） 
 
 約等於樓價的 5% 
 
 在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下，運房局局長可藉 

憲報公告修訂額外差餉的徵收率 
 

 讓政府在市場情況有變時迅速應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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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行和罰則 (1) 
 擬議的罪行包括 – 

 

 沒有向估價署提交申報書或資料／文件 – 
 第 4 級罰款（25,000元）；估價署可以罰款

代替檢控； 
 

 向估價署提供不正確的資料 – 
第 5 級罰款（50,000元） ； 

 

 明知或罔顧實情地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
述／申述 –  

 第 6 級罰款（100,000元）及監禁一年； 13 



罪行和罰則 (2) 
 意圖逃避額外差餉而使用任何欺騙手段、

詭計或手段 –  
第 6 級罰款（100,000元）及監禁一年 

 

 如初持者屬法人團體，而涉及欺詐的較嚴重罪
行是在其人員（例如董事）的同意下干犯的，
有關人員亦屬犯同一罪行，可被處罰 

 

 就所有罪行而言，除上述罰則外，可再被處相
等於因該罪行而徵收少了的額外差餉款額三倍
的罰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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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對和上訴 
 如初持者不同意 – 

 

 負有繳交額外差餉的法律責任；或 
 

 估價署就指明單位名義應課差餉租值的估算 
 

    可在徵款通知書送達後28日內，提出反對 
 

 估價署須考慮有關反對，並在 6 個月內通知該名
感到受屈者估價署的決定 

 

 如該名感到受屈者不滿意估價署的決定，可在估
價署送達決定通知書後28日內，向土地審裁處 
提出上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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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應修訂 

 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（第112章）第 17 條 – 
 
 訂明已繳交或須予繳交的額外差餉，不得視

為利得稅稅制下的可扣除開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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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期 

 《條例草案》在獲得立法會通過並於憲報刊登當
日起計 3 個月後實施 
 

 讓估價署及業界有足夠時間就額外差餉的 
首次申報作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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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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